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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復 式 正 義 應 用 於 霸 凌 行 為 處 理 之 實 務 分 享 

陳泰華 

一、前言---每天一個笑話的省思 

數年前，當時擔任生活教育組長的我有機會協助處理學校某班四名男同學

霸淩一位女同學的案件。當時那位女同學因身體多病、時常請假而不在班上，

又因其個性害羞、不善交際，同學們因此較疏遠、排擠她。班上四位號稱「四

大金剛」的大男生，就喜歡取笑、捉弄她，並以此來逗全班開心。經常住院的

她，其實很希望回到學校，但班上同學如此的舉動卻讓該名女同學又害怕又難

過。 

接到該位同學表哥(當時為本校三年級學生)的投訴之後，筆者及該班導師立

即做了一般霸凌處理上常有的流程： 

1. 召集雙方家長到校面談並告知事件始末。 

2. 讓被害者及其家長做意見及心情之陳述。 

3. 要求加害者及其家長同理被害者（常住院而很想來上學的心情、交不到朋友

的寂寞、被欺負的痛苦…）。 

4. 加害者家長帶著加害者向被害者鞠躬道歉。 

5. 加害者保證不再霸淩(撰寫保證書) 。 

6. 學務處記暗過處分(填寫記過單而不登錄，觀察期都不再犯則予以撤銷)。 

原以為處理流程到此告一段落，但該位導師卻在會議結束前多做了一項處

分措施：要求加害者每天輪派一個人去跟被害者講一個笑話，逗她開心。其理

由是被害者真正需要的，不只是不再被霸淩，而是需要朋友。既然班上沒人主

動和她做朋友，就由加害者起頭吧！ 

後來這四個男生真的每天排一個人去跟她講一個笑話(由筆者列印數十則笑

話，加害人每天來學務處領取笑話唸給加害人聽)。班上其他同學們發現有笑話

可以聽，也靠過去該名女同學的座位旁邊湊熱鬧。久而久之，同學們和她的距

離也沒那麼疏遠，受排擠的情形也漸有改善！在學務處及導師、家長的追蹤下，

霸凌的行為也未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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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導師的處理方式，對當時的我實有當頭棒喝之效。是啊！我以前的處理

邏輯，是加害者應該怎麼處罰，卻沒有考慮過被害者的需求是什麼。記過、懲

罰、道歉、調解過後，之前造成的傷害、恐懼如何修復呢？以往我們認定「加

害者必須要受懲罰」，但這個懲罰真的是受害者所需要的嗎？這些問題一直在腦

海中盤旋著，直到唸了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接觸到修復式正義理論後，

才有撥雲見日之感。 

二、修復式正義對霸凌行為處理的觀點 

霸凌行為的成因，面向極廣，從加害者的角度視之，學習成就、人格特質、

人際關係、被害經驗、家庭功能…皆可能致其產生加害行為；從被害者角度視

之，人格特質、身心狀況、人際關係、衛生習慣…都可能導致其被害；從社會

層面觀之，班級經營、學校辦學、教育制度、媒體影響…都可能加遽霸凌行為

的產生。上述層面許多專家學者、關心教育的各方人士最近在各大媒體皆有高

見，筆者思慮不足不多贅述。 

從輔導管教層面觀之，教育基本法修訂後，零體罰時代來臨，教師不能再

以體罰做為輔導管教的方法之一。法令規章的約束、家長影響力增加、社會的

快速變遷，造成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上有愈困難、愈無力的趨勢。學生的偏差

行為日益嚴重，教師輔導與管教卻動輒得咎，教師的自危感與日俱增，這也導

致愈來愈多原本認真輔導管教孩子的老師，會漸漸產生消極的心態與作為。 

以往教師或學校訓輔人員，當學生發生偏差行為時，常受限於時效性，而

以有效率、具威嚇性的應報式懲罰做為輔導管教之方式，也常因此被家長團體、

學者專家、輿論質疑「粗糙、不專業」。在媒體的報導下，外界亦往往視體罰為

教師輔導管教學生的「唯一手段」，而非眾多手段之一。如何給予教師一盞明燈，

走出一條零體罰且可以有效輔導管教產生偏差行為學生，又得以兼顧大部分守

法重紀學生權益的輔導管教之路，實為教育界仍需努力之處。 

修復式正義旨在提倡人類互助及互相關懷之共同責任，是一種處理犯罪及

各種偏差行為的革新措施，主要用於正式的刑事司法系統。許春金(2002)認為，

修復式正義之概念並非僅與犯罪有關，其實務的引用並不僅只於此，它可以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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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學校、工作場所、社區及其他各種場所中的爭執

事件均可以修復式正義概念加以處理、解決，以提高整體社會的「公民性」。  

修復式正義與應報式正義不同之處，在於「修補傷害」的過程重於「懲罰

錯誤」的目的。從修復式正義的立場來看，學生的霸凌、偏差行為不僅是違反

法律、校規，更重要的是它對被害人、家庭、班級、學校或社區(犯罪場域)造成

了傷害。我們在處理這些事件的最重要考量應是修復損害、回復和平，而非以

懲罰加害者為滿足。 

修復式正義在犯罪防治理論中是非常著名、普遍的觀念，且應用於刑事司

法系統多年。筆者將其套用至教育系統上，當學生產生違規行為時，諸如打架、

辱罵他人、恐嚇、竊盜、破壞上課秩序…，修復式正義理論認為教師在處理學

生問題時，重點應在於傷害之修補而非懲罰。輔導與管教其著眼點應是協助學

生修復傷痛、排解衝突，而不是用於處罰加害者之上的一種實踐方式。過程中

沒有唯一的裁決者、審判者，而是要透過尊嚴的對話、兼顧雙方權利等情形下

做出決定。修復式正義的主要關懷是「社會關係」的修復，當事人的權利、尊

嚴應得到滿足，被害人、加害人、班級甚至社區已損壞的關係要得到應有的修

復。 

筆者在國中教學數年，擔任過導師、生教組長、衛生組長，工作職務始終

與輔導管教相關。在接觸修復式正義理論之後，才發覺原來許多教師平日某些

輔導管教學生的做法，乃符合「修復式正義」－承擔責任、彌補傷害的觀念。

因應層出不窮的校園霸凌行為，若讓教育行政機關、司法警政機關擔任學校堅

強的後盾，輔以修復式正義處理、追蹤霸凌行為，讓霸凌行為處理不再流於記

過懲處等形式上的處分，在「霸凌零容忍」的精神下，仍能給予加害者改過修

復的機會，相信長期推動後，對減少霸凌行為會有所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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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復式正義用於霸凌行為處理實務經驗 

 

事由：2007 年筆者擔任生教組長時，某班學生到學務處反映，班上有五個小霸

王，喜歡捉弄同學、亂取綽號、口出穢言、拿東西(如紙團、掃具)丟人，

有時會模仿摔角動作將同學們壓在地上，若反抗則遭拳腳相向(多用拳打

大臂、背部)，同學們大多敢怒不敢言。經筆者訪談學生與導師後，發現

確有此情形，在與相關同仁討論後，決定下列做法。 

方式： 

(一) 被害者－加害者調解 

筆者的處理流程如下： 

1. 集合受害者，傾聽、記錄受害者的發言，探討他們需要的協助，並與他們

達成修復式處遇的共識。 

2. 集合加害者，告知霸淩對被害者所造成的傷害、建立同理心，諭知霸凌的

違法性及受害者可採取的權利救濟管道。 

3. 再次集合被害者，與他們討論學校將採取的處置方式是否能夠接受。在雙

方都取得共識的前提下，進行雙方調解。 

(二) 家庭團體會議 

筆者集合家長，讓雙方家長透過會議表示意見，請眾人同理被害者及其家

長。過程中引導眾人接受「補償非懲罰的解決方案」，強調學校是一個教育場所，

我們採取的措施以「教育」為目的，而非以「懲戒」為目的。最後請加害者的

家長帶著孩子，當面向被害者為所造成的傷害道歉，並撰寫保證書。 

(三) 追蹤輔導－停止欺負單 

保證過後，如何確保霸凌不再犯、如何追蹤並確保被害人的權益、如何消

除被害人對加害人的恐懼？筆者設計了簡單的追蹤程序，命名為「停止欺負

單」，做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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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議結束後，對加害者每人發予一張停止欺負單，要求他們每天放學前找

一節下課請被害者簽名。每週五簽滿後繳回至學務處，領取下一張。 

2. 被害者只要覺得當天未被欺負、未遭霸淩，則予以簽名，以茲證明。若感

到加害同學又故態復萌，則不予以簽名。若有未簽名情事，則筆者馬上調

查瞭解。 

3. 過程中筆者不定期非正式約談被害者及班上其他較有正義感同學(如班

長、風紀股長)，注意是否有強迫或偽造簽名之情事。若發現加害者有上

述行為，或又出現霸淩行為，則立即通知加害者家長到校處理，並予以記

過、家長帶回管教或其他處分。 

4. 為避免被害者刁難加害者，已在操作之前取得共識──這個活動的目的是

要改變加害者的行為，避免自己或他人再度受害。為了達到這個目的，被

害者要保持客觀，不可持著報復心態予以刁難，如此對方可能輕易放棄，

我們的努力則付之一炬。 

5. 獎勵措施：加害者若能完成如此任務，則表示其行為大有改進，活動結束

後，不但暗過撤銷，甚至應該記嘉獎鼓勵(猶如學科成績的最佳進步獎)；

被害者若能協助其行為改善，則為學校、班上做了最大的貢獻，也應記嘉

獎鼓勵。 

 

成效：原本加害者－被害者在班上是強勢－弱勢的地位，透過停止欺負單，加

害者每天必須請被害者簽名，甚至有時還得看被害者的臉色，或要千拜

託萬拜託，亦即強勢－弱勢的地位互易，被害者原存的恐懼感也漸漸消

減。另外，加害者的霸淩行為有時是利用自修課或上課老師不注意時為

之(如丟紙團)，為了要到被害者的簽名，上述的行為便不能再犯，無形之

間也改善了該班的上課情形，真是意外收穫。實施半個學期之後，經被

害者主動反映已不再被欺負、不需再簽名等情況後予以集合雙方，並肯

定雙方作為，鼓勵繼續保持對人權的尊重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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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點：筆者雖為生教組長，當時亦為該班公民老師，已與該班同學建立足夠

信任關係。又該五名小霸王不喜愛唸書、愛打籃球，筆者亦常於課餘時

間陪小霸王們打打球，以做非正式溝通，故與雙方皆有足夠的情感基礎。

若非如此，當同學們不願配合筆者所設計的修復程序時，其實是無能為

力。刑事司法體系在操作修復式正義程序時，常以此做為緩刑/緩起訴之

要件，若不配合者，則依刑罰論處。以此觀之，教育體系欲實施修復式

正義的後盾為何？ 

     霸凌行為的加害者往往是家庭功能不彰的孩子，其霸凌行為往往亦

只是多種偏差行為(如蹺家、蹺課、抽菸、師生衝突…)之一，通常已累積

不少懲處記錄。若加害者不願承認錯誤、修補傷害，予以記過？他不痛

不癢；帶回管教？他樂得不用來上學，父母也不見得有時間/能力管教他；

不能強制轉學，轉班又沒有班級願意收(收了換貴班孩子遭霸凌)；報警、

移送少年法庭會讓家長覺得小題大作，違反比例原則…。筆者在他校宣

導修復式正義的做法時，他校教育伙伴問起當學生/家長不願配合時該當

如何，總讓筆者無法回答，上述問題則有賴各位長官給予基層教育人員

協助。 

 

四、學校與地檢署良好互動經驗分享 

 

筆者任職生教組長四年，當時地檢署某位主任檢察官非常關心教育，讓其

所屬檢察事務官認領學校，並定期與學校訓導人員聯繫，詢問是否有需要協助

之處。若學校反映需國家公權力介入事項，則立即處理或監督當地分局、派出

所到校協助，給予學校很大的助益。 

每次接到檢察事務官的來電，或收到檢察官不定期寄予訓導人員的電子郵

件，心裡總感到很踏實，因為知道自己有一個堅強的後盾。地方上常來學校滋

事的少年(通常為中輟生、畢業生聚集的團體)透過本校行為偏差同學消息得知學

務處與地檢署關係良好，也會較為收歛些。這樣的互動方式令人懷念，也請各

位長官思索擴大辦理之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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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停止欺負簽名單（受害者為一人時） 

XX 國中停止欺負簽名單(一對一) 

          您好： 

  很抱歉之前不禮貌的行為造成您的困擾，讓您感覺不舒服、被欺負。現在我的想

要改過，想徵得您的原諒，並想向您確保以後不會再有類似的情況。如果今天我沒有

做出任何讓您感到不舒服的行為，請您幫我簽個名，證明我的改善；相反地，如果有，

請您不要姑息我，明確地拒絕我的簽名。 

  如果我無法改善欺負您的動作，我無法取得您的簽名證明，我願意就這些日子以

來對您造成的身心傷害來負責，接受學務處記過或其他處分，以免造成您持續的傷害。

保證人：   年   班              。

日期 同學簽名 日期 同學簽名 日期 同學簽名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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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XX 國中停止欺負簽名單(受害者為多人時) 

各位同學您好: 

很抱歉之前不禮貌的行為造成您的困擾，讓您感覺不舒服、被欺負。現在我的想

要改過，想徵得您的原諒，並想向您確保以後不會再有類似的情況。如果今天我沒有

做出任何讓您感到不舒服的行為，請您幫我簽個名，證明我的改善；相反地，如果有，

請您不要姑息我，明確地拒絕我的簽名。 

如果我無法改善欺負您的動作，我無法取得您的簽名證明，我願意就這些日子以

來對您造成的身心傷害來負責，接受學務處記過或其他處分，以免造成您持續的傷害。

保證人：   年   班      

日期 
  月  日

同學簽名 

  月  日

同學簽名 

  月  日

同學簽名 

  月  日 

同學簽名 

  月  日

同學簽名 

張○○           

黃○○           

楊○○           

盧○○           

 

 


